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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註條款的構成】 

第一條 

「保誠人壽投資型保險指定每月費用扣除順序批註條款(業)」（以下簡稱本批註條款）僅適用於本批註條款附

表之投資型保險商品保險契約（以下簡稱主契約）。 

本批註條款由要保人申請，經本公司同意後始發生效力。 

本批註條款構成主契約之一部分，自本批註條款生效之日起，主契約與本批註條款牴觸部分不生效力。 

 

【每月費用扣除順序】 

第二條 

要保人應於申請本批註條款時，指定投資標的及其所屬保單帳戶並指明其扣除順序，作為主契約所約定之保

險成本及保單管理費扣除之順序。 

要保人亦得於主契約有效期間內以書面申請變更前項投資標的及其扣除順序，自本公司受理當日起生效。 

要保人每次指定之保單帳戶下的投資標的總計不得超過十支。 

 
【保險成本的收取方式】 

第三條 

主契約如有收取保險成本，本公司於主契約所約定之基準日，於贖回評價時點依第二條約定之扣除順序依序

扣除之，如要保人所指定之投資標的價值不足以支付當月保險成本時，本公司將先扣除至要保人所指定之投

資標的價值為零後，再依主契約約定之扣除方式自保單帳戶扣除之。 

 

【保單管理費的收取方式】 

第四條 

主契約如有收取保單管理費，本公司於主契約所約定之基準日，於贖回評價時點依第二條約定之扣除順序依

序扣除之，如要保人所指定之投資標的價值不足以支付當月保單管理費時，本公司將先扣除至要保人所指定

之投資標的價值為零後，再依主契約約定之扣除方式自保單帳戶扣除之。 

 

附表、本批註條款適用商品明細表 

 項別 險種名稱 

1 保誠人壽優渥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2 保誠人壽誠意十足變額萬能壽險 

3 保誠人壽誠億滿滿變額壽險 

4 保誠人壽誠億滿滿外幣變額壽險 

5 保誠人壽誠億滿滿變額年金 

6 保誠人壽誠億滿滿外幣變額年金 


